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１６１

股票简称
：

天坛生物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３２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报告书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天坛生物本次向成都所非公开发行

２１

，

８５１

，

４８５．００

股及向北京所发行

５

，

３６５

，

３８３．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为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根据成都所及北京所的承诺，其持有的本次新增股份自股份发行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转让。

天坛生物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成都所和北京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四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中国生物下发了《关于成都所与天坛生物股份发行与股权收购有关事项的批复》（中生资管

字［

２００８

］

３２

号），同意成都所与天坛生物就股份发行与股权收购有关事项所达成的协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２

日，中国生物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并形成决议：同意成都所与天坛生物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向

天坛生物转让其持有的成都蓉生

９０％

的股权；同意北京所与天坛生物签署的《资产收购协议》，向天坛生物转让标的

土地；同意天坛生物、成都所、北京所在相关资产评估结果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及本次交易行为经国务院国资

委批准后签署相关补充协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国资产权［

２００８

］

１４１４

号”《关于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准本次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了《关于核准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及向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０９０

号），核准天坛生物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及向成都所发行

２１

，

８５１

，

４８５

股股份、向北京所发行

５

，

３６５

，

３８３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同日，中国证监会核发了《关于核准豁免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要约收购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０９１

号），核准豁免中国生物及一致行动人武汉所因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

而增持天坛生物

７２

，

４００

股股份、核准豁免中国生物及一致行动人北京所、成都所因以资产认购天坛生物发行股份

而增持

２７

，

２１６

，

８６８

股股份，导致合计控制天坛生物

３０２

，

０１４

，

２６８

股股份，约占天坛生物总股本

５８．５９％

而应履行的

要约收购义务。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本次交易资产之成都蓉生

９０％

的股权已过户至天坛生物名下，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成都蓉生已获得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同时，成都蓉生董事会进行了改选，五名董事

中三名董事由天坛生物派出人员担任，天坛生物已取得对成都蓉生的实际控制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本次交易资产

之北京所标的土地已过户至天坛生物名下，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取得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证号：（京朝）国用

（

２００２

出）第

０００８

号。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天坛生物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验资，并出具了天

职京核字［

２０１０

］

１９６２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天坛生物本次交易之《关于重大资产购买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

完成的公告》已刊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９

日，天坛生物已就本次

重大资产过户完成情况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北京证监局报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天坛生物已完成向成都所非公开发行

２１

，

８５１

，

４８５．００

股及向北京所发行

５

，

３６５

，

３８３．００

股人

民币普通股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股份登记的相关手续。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
／

上市公司
／

发行人
／

天坛生
物 指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天坛生物向成都所和北京所发行

Ａ

股股票
中国生物 指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
成都蓉生 指成都蓉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所 指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
上海所 指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
长春所 指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
武汉所 指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
兰州所 指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
北京所 指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标的股权 指成都所持有的成都蓉生

９０％

的股权

北京所标的土地 指
北京所拥有的京朝国用

（

２００２

出
）

第
０００８

号
《

国有
土地使用证

》

项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南里
４

号
（

东区
）

的
６８

，

５１２．５２

平方米工业出让用地
目标资产

／

标的资产 指成都所标的股权和北京所标的土地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天坛生物向成都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
的成都蓉生

９０％

的股权以及向北京所发行股份购
买其拥有的标的土地

《

股权收购协议
》

指 《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生物制品
研究所股份发行与股权收购协议

》

《

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

指 《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生物制品
研究所股份发行与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

《

资产收购协议
》

指 《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生物制品
研究所股份发行与资产收购协议

》

《

资产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

指 《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生物制品
研究所股份发行与资产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

独立财务顾问
／

渤海证券 指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职国际 指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
件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

重组报告书
》

指 《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务院国资委 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一节本次交易概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封多佳
注册资本

４８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元
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首次注册登记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８

日
公司上市日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１６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１５２００１８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南路
１８

号
Ａ

座
１２６

室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７６２９１１

；

６５７７２３５７

公司主营业务 制造
、

销售疫苗
、

血制品
、

诊断试剂等

公司经营范围

制造生物制品
、

体外诊断试剂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
决定禁止的

，

不得经营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
应经许可的

，

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
记注册后方可经营

；

法律
、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
可的

，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交易相关程序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０

日，成都所召开了所领导行政办公会并形成决议：同意签署《股权收购协议》，向天坛生物转让

成都蓉生

９０％

的股权。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成都所召开了所领导行政办公会并形成决议：同意签署《股权收购协议之

补充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０

日，北京所召开了所长办公会并形成决议：同意签署《资产收购协议》，向天坛生物转让北京所

标的土地。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北京所召开了所长办公会并形成决议：同意签署《资产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４

日，成都蓉生召开了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同意成都所将其所持有成都蓉生股权

全部转让给天坛生物。成都蓉生另一股东中科器材出具了《关于同意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以所持成都蓉生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部分股权认购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复函》，放弃对成都蓉生

９０％

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４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３

日，天坛生物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独立董事事先认可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

议案，

３

名关联董事回避了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 参与表决的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并表示同意。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天坛生物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的与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进行了补充和修正， 天坛生物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３

名

关联董事回避了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参与表决的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独立董事对

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并表示同意。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６

日，天坛生物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关联股

东回避了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通过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５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中国生物下发了《关于成都所与天坛生物股份发行与股权收购有关事项的批复》（中生资

管字［

２００８

］

３２

号），同意成都所与天坛生物就股份发行与股权收购有关事项所达成的协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２

日，中国生物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并形成决议：同意成都所与天坛生物签署的《北京天坛生物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股份发行与股权收购协议》， 向天坛生物转让其持有的成都蓉生

９０％

的股权；

同意北京所与天坛生物签署的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股份发行与资产收购协

议》，向天坛生物转让标的土地；同意天坛生物、成都所、北京所在相关资产评估结果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及本

次交易行为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后签署相关补充协议。

６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国资产权［

２００８

］

１４１４

号”《关于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准本次交易。

７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了《关于核准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及向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０９０

号），核准天坛生物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及向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发行

２１

，

８５１

，

４８５

股股份、 向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发行

５

，

３６５

，

３８３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

产。

同日，中国证监会核发了《关于核准豁免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要约收购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０９１

号），核准豁免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生物”）及一致行动人武汉

生物制品研究所因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而增持天坛生物

７２

，

４００

股股份、核准豁免中国生物及一致行动

人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因以资产认购天坛生物发行股份而增持

２７

，

２１６

，

８６８

股股份，导致合

计控制天坛生物

３０２

，

０１４

，

２６８

股股份，约占天坛生物总股本

５８．５９％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８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本次交易资产之成都蓉生

９０％

的股权已过户至天坛生物名下， 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

记，成都蓉生已获得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同时，成都蓉生董事会进行了改选，五名董

事中三名董事由天坛生物派出人员担任，天坛生物已取得对成都蓉生的实际控制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本次交易资

产之北京所标的土地已过户至天坛生物名下，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取得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证号：（京朝）国

用（

２００２

出）第

０００８

号。

９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天坛生物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验资，并出具了

天职京核字［

２０１０

］

１９６２

号《验资报告》。

１０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天坛生物本次交易之《关于重大资产购买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

户完成的公告》已刊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９

日，天坛生物已就本

次重大资产过户完成情况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北京证监局报告。

１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 天坛生物已完成向成都所非公开发行

２１

，

８５１

，

４８５．００

股及向北京所发行

５

，

３６５

，

３８３．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股份登记的相关手续。

三、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１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以下简称“成都所”）和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以下简称“北京所”）。

２

、发行数量

本次天坛生物向成都所发行

２１

，

８５１

，

４８５

股股票收购成都蓉生

５１％

的股权，向北京所发行

５

，

３６５

，

３８３

股股票收

购北京所标的土地。

３

、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即

１４．３４

元

／

股。

４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５

、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成都所持有的成都蓉生

９０％

的股权；北京所拥有的京朝国用（

２００２

出）第

０００８

号《国有土地使

用证》项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南里

４

号（东区）的

６８

，

５１２．５２

平方米工业出让用地。

６

、购买资产价款的支付方式

天坛生物向成都所发行

２１

，

８５１

，

４８５

股股票收购成都蓉生

５１％

的股权，另以现金

２３９

，

６２０

，

８１８．７９

元向成都所收

购成都蓉生

３９％

的股权；天坛生物向北京所发行

５

，

３６５

，

３８３

股股票收购北京所标的土地。

７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本次向成都所和北京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８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四、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成都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

住 所： 成都市锦江区锦华路三段

３７９

号

法定代表人：吴永林

注册资金：

５

，

３３７

万元

经济性质： 全民所有制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注 册 号：

５１００００１８０１０００

税务登记证号：锦国税字

５１０１０４２０１８１０００Ｘ

、川地税蓉字

５１０１０４２０１８１０００Ｘ

经营范围： 主营生物制品，血液制品，诊断药品，猴头菌片，与生产相关的技术服务，本所及直属企业研制开发的

技术和生产科技产品的出口及科研、生产所需的技术、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的进口业务；经营本所

及直属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兼营化学制品（不含危险品），保健用品，饲料，仪器仪表，包装物品，塑料

制品。

２

、北京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住 所： 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南里

４

号院

法定代表人：沈心亮

注册资金：

８

，

７５０

万元

经济性质： 全民所有制

成立时间：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

１

日

注 册 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３０９２６

税务登记证号：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５１０１２０９０７３

经营范围： 主营为菌苗、疫苗、类毒素混合制剂等防疫制品及抗毒素血液制品、诊断用品、血清等生物制品。

五、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

１

、独立财务顾问：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志军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月坛大厦

Ｃ６０１

电 话：

０１０－６８０８３８７０

传 真：

０１０－６８０８２３００

主 办 人： 范常青 高冬亮

协 办 人： 刘亚东

其他联系人： 孔繁军、陈波、戴毅鸿

２

、法律顾问：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 张绪生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７７

号华贸中心三号写字楼

３４

层

电 话 ：

０１０－５８０９１０００

传 真 ：

０１０－５８０９１１００

经 办 人 ： 戴华 张绪生

３

、会计师 ：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陈永宏

地 址 ： 海淀区车公庄西路乙

１９

号华通大厦

Ｂ

座

２

层

电 话 ：

０１０－８８０１８７６６

（

１２０

）

传 真 ：

０１０－８８０１８７３４

经 办 人 ： 刘会林 匡敏

４

、评估师 ： 北京岳华德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邓小丰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国际企业大厦

Ｂ

座

１８

层

电 话 ：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２００

传 真 ：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２０５

经办人： 赵强

５

、评估师 ： 北京首佳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高喜善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路甲

１

号新天地

Ｂ

座

２０６

电 话 ：

０１０－６４５１４０３０

传 真 ：

０１０－６４５１４０３１

经办人： 沈琳

第二节本次发行前后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一、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
：

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

１

、

国家持有股份
２

、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０ ２７

，

２１６

，

８６８ ２７

，

２１６

，

８６８

３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４

、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５

、

境外法人
、

自然人持有股份
６

、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７

、

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８

、

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０ ２７

，

２１６

，

８６８ ２７

，

２１６

，

８６８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Ａ

股
４８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 ４８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Ｂ

股
Ｈ

股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４８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 ４８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份总额
４８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７

，

２１６

，

８６８ ５１５

，

４６６

，

８６８

二、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制权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中国生物直接持有本公司

５６．２６７％

的股份，通过武汉所间接持有本公司

０．０１５％

的股份，直接和间

接持股比例为

５６．２８％

，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完成后， 中国生物直接持有本公司

５３．２９６％

的股份， 通过武汉所、 成都所和北京所间接持有本公司

５．２９４％

的股份，直接和间接持股比例为

５８．５９％

，其余为其他流通股股东持有。 因此，本次向成都所和北京所发行股

份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权（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名单如下（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９

日）：

名次 账户全称 持有数量 持股比例
１

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
２７４

，

７２５

，

０００ ５６．２７％

２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９１１

，

２９３ １．６２％

３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５

，

４０９

，

１８９ １．１１％

４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４

，

９９９

，

９４１ １．０２％

５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７５１

，

４７９ ０．９７％

６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业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４

，

４９９

，

８３８ ０．９２％

７ 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３

，

９９９

，

９５３ ０．８２％

８

高华
－

汇丰
－ＧＯＬＤＭＡＮ

，

ＳＡＣＨＳ＆ＣＯ． ３

，

５１１

，

８２９ ０．７２％

９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２

，

９９９

，

８６３ ０．６１％

１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２

，

５７９

，

５３３ ０．５３％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名单如下（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

名次 账户全称 持有数量 持股比例
１

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
２７４

，

７２５

，

０００ ５３．３０％

２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
２１

，

８５１

，

４８５ ４．２４％

３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９１１

，

２９３ １．５３％

４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５

，

４０９

，

１８９ １．０５％

５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５

，

３６５

，

３８３ １．０４％

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４

，

９９９

，

９４１ ０．９７％

７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７５１

，

４７９ ０．９２％

８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业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４

，

４９９

，

８３８ ０．８７％

９ 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３

，

９９９

，

９５３ ０．７８％

１０

高华
－

汇丰
－ＧＯＬＤＭＡＮ

，

ＳＡＣＨＳ＆ＣＯ． ３

，

５１１

，

８２９ ０．６８％

第三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核准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包括：（

１

） 天坛生物向成都所发行

２１

，

８５１

，

４８５

股股票收购成都蓉生

５１％

的股权， 另以现金

２３９

，

６２０

，

８１８．７９

元向成都所收购成都蓉生

３９％

的股权；（

２

）天坛生物向北京所发行

５

，

３６５

，

３８３

股股票收购北京所标

的土地。

１

、资产交易价格和定价依据

根据岳华德威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岳华德威评报字（

２００８

）

２１６

号］，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成都

蓉生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的评估结果为

７３

，

２００．００

万元； 根据北京首佳出具的 《土地估价报告》［（京） 首评地

（

２００８

）（估）字第

１３８９

号］以及岳华德威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岳华德威评报字（

２００８

）第

２９２

号〕，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北京所标的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的评估结果为

７

，

６９３．９６

万元。上述岳华德威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书》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备案表备案编号分别为：

２００８０２４６

、

２００８０２４７

。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 成都蓉生全部权益价值为

７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双方约定由老股东享有的

１１７

，

５８７

，

６４４．１２

元未分配利润，权益净值为

６１４

，

４１２

，

３５５．８８

元。 其中

９０％

股权的定价为

５５２

，

９７１

，

１２０．２９

元，

５１％

股权的定价

为

３１３

，

３５０

，

３０１．５０

元，

３９％

股权的定价为

２３９

，

６２０

，

８１８．７９

元；北京所标的土地的交易价格为岳华德威评报字（

２００８

）

第

２９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结果

７６

，

９３９

，

６００．００

元。

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相关评估数据如下：

项目 账面价值
（

万元
）

评估值
（

万元
）

增值率
成都蓉生

１００％

的股权
２８

，

７３１．０９ ７３

，

２００．００ １５４．７８％

北京所标的土地
４４３．７１ ７

，

６９３．９６ １６３４．０１％

２

、收购价款支付方式

（

１

）成都蓉生标的股权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天坛生物采用发行股份与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成都蓉生

９０％

的股权：公司将向成

都所发行

２１

，

８５１

，

４８５

股

Ａ

股股票购买成都蓉生

５１％

的股权，另以现金

２３

，

９６２．０８

万元向成都所购买成都蓉生

３９％

的股权。

天坛生物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将申请向不超过十家投资者（不包括成都所和北京所）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现金，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首先用于支付购买成都蓉生

３９％

股权的款项；天坛生物在标的股

权过户后的

１２

个月内向成都所支付成都蓉生

３９％

股权的对价现金，即人民币

２３９

，

６２０

，

８１８．７９

元；若天坛生物非公

开发行募集现金方案未能获得批准或募集资金不足以支付对价现金，则天坛生物应以自有资金支付。

（

２

）北京所标的土地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天坛生物采用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北京所标的土地： 公司将向北京所发行

５

，

３６５

，

３８３

股

Ａ

股股票购买北京所标的土地。

３

、本次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和价格

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为

１４．３４

元

／

股。

４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成都所和北京所均已承诺：本次发行完成后，其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准程序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０

日，成都所召开了所领导行政办公会并形成决议：同意签署《股权收购协议》，向天坛生物转让

成都蓉生

９０％

的股权。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成都所召开了所领导行政办公会并形成决议：同意签署《股权收购协议之

补充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０

日，北京所召开了所长办公会并形成决议：同意签署《资产收购协议》，向天坛生物转让北京所

标的土地。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北京所召开了所长办公会并形成决议：同意签署《资产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４

日，成都蓉生召开了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同意成都所将其所持有成都蓉生股权

全部转让给天坛生物。成都蓉生另一股东中科器材出具了《关于同意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以所持成都蓉生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部分股权认购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复函》，放弃对成都蓉生

９０％

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４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３

日，天坛生物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独立董事事先认可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

议案，

３

名关联董事回避了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 参与表决的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并表示同意。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天坛生物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的与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进行了补充和修正， 天坛生物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３

名

关联董事回避了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参与表决的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独立董事对

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并表示同意。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６

日，天坛生物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关联股

东回避了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通过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５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中国生物下发了《关于成都所与天坛生物股份发行与股权收购有关事项的批复》（中生资

管字［

２００８

］

３２

号），同意成都所与天坛生物就股份发行与股权收购有关事项所达成的协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２

日，中国生物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并形成决议：同意成都所与天坛生物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向

天坛生物转让其持有的成都蓉生

９０％

的股权；同意北京所与天坛生物签署的《资产收购协议》，向天坛生物转让标的

土地；同意天坛生物、成都所、北京所在相关资产评估结果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及本次交易行为经国务院国资

委批准后签署相关补充协议。

６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国资产权［

２００８

］

１４１４

号”《关于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准本次交易。

７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了《关于核准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及向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０９０

号），核准天坛生物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及向成都所发行

２１

，

８５１

，

４８５

股股份、向北京所发行

５

，

３６５

，

３８３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同日，中国证监会核发了《关于核准豁免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要约收购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０９１

号），核准豁免中国生物及一致行动人武汉所因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

而增持天坛生物

７２

，

４００

股股份、核准豁免中国生物及一致行动人北京所、成都所因以资产认购天坛生物发行股份

而增持

２７

，

２１６

，

８６８

股股份，导致合计控制天坛生物

３０２

，

０１４

，

２６８

股股份，约占天坛生物总股本

５８．５９％

而应履行的

要约收购义务。

二、本次重组实施过程

（一）重组实施工作安排

１

、根据《股权收购协议》，成都所应在该协议生效后进行成都所标的股权的交割，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

标的股权（成都蓉生

９０％

的股权）变更至天坛生物名下；天坛生物应在标的股权过户后委托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标的股权过户至天坛生物名下后，天坛生物应到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登记结算中心为成都所办理证券登记手

续，进行对价股份的交割，将对价股份发行至成都所名下。

２

、根据《资产收购协议》，北京所应在协议生效后完成北京所标的土地的交割，并在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手续，将北京所标的土地变更至天坛生物名下；天坛生物应在北京所标的土地变更登记后，委托有从事证券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标的土地变更至天坛生物名下后，天坛生物应到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登记结算中心为北京所办理证券登记手

续，进行对价股份的交割，将对价股份发行至北京所名下。

（二）资产过户及验资情况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本次交易资产之成都蓉生

９０％

的股权已过户至天坛生物名下， 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

记，成都蓉生已获得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同时，成都蓉生董事会进行了改选，五名董

事中三名董事由天坛生物派出人员担任，天坛生物已取得对成都蓉生的实际控制权。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本次交易资产之北京所标的土地已过户至天坛生物名下，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取得

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证号：（京朝）国用（

２００２

出）第

０００８

号。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天坛生物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验资，并出具了

天职京核字［

２０１０

］

１９６２

号《验资报告》。 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成都

所和北京所收购的资产已经全部到位。 成都所以持有的成都蓉生

５１％

的股权认购

２１

，

８５１

，

４８５．００

股，北京所以其持

有的京朝国用（

２００２

出）第

０００８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项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南里

４

号院东区的

６８５１２．５２

平方米工业用地认购

５

，

３６５

，

３８３．００

股，每股面值均为

１．００

元，实际发行价格为

１４．３４

元

／

股。

（三）资产过户公告及报告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天坛生物本次交易之《关于重大资产购买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

完成的公告》已刊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９

日，天坛生物已就本次重大资产过户完成情况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北京证监局报告。

（四）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天坛生物已完成向成都所非公开发行

２１

，

８５１

，

４８５．００

股及向北京所发行

５

，

３６５

，

３８３．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股份登记的相关手续。

（五）后续事项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及对股份发行后的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天坛生物向工商管理机关申请办理天坛生物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天坛生物申请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方式筹措资金支付剩余对价。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的信息披露情况

１

、天坛生物重大资产购买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有关事项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八次会议

决议及相关文件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５

日和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２

、 天坛生物重大资产购买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有关事项的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

议及相关文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７

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３

、天坛生物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核准情况及《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刊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４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起，天坛生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情况每

３０

日公告一

次。

５

、 天坛生物本次交易之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后续信息披露事宜正在办理中。

天坛生物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如实披露相关信息。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一）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在本次重组的资产交割过程中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有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不

存在差异。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和其他人员的调整情况

１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杨晓明先生、张利东先生、吴永林先生、陈曦先生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封多佳先生、杨珊华先生、吴振山先生、姚桐利先生不再任董事；选举张锡麟先生、周秀江女士

为监事会监事，孙绍忠先生、李慧女士不再任监事。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选举杨晓明先

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封多佳先生不再任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张锡

麟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主席，孙绍忠先生不再任监事会主席。

除此之外，自《重组报告书》公告之日起，未对其他相关人员进行更换和调整。

２

、其他人员的调整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收购的成都蓉生所涉及的人员由本公司随资产一并接收， 收购的北京所土地不涉及人员调

整。 公司已对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人员做了合理的安排，目前经营管理团队稳定。

（三）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

保的情形

在本次重组过程中，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人占用

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四）支付标的资产剩余对价的相关事宜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在资产过户和向成都所及北京所发行股份实施完毕之后，天坛

生物将向成都所支付

２３９

，

６２０

，

８１８．７９

元现金作为收购成都蓉生

９０％

股权的剩余对价， 此部分价款在支付前形成公

司对成都所的负债。 天坛生物将通过向不超过十家特定投资者（不包括中国生物）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以募集的

现金支付该负债；若非公开发行股票未获核准或募集资金到位后不足支付的，由天坛生物自筹资金解决。

（五）相关协议和承诺的履行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３

日，天坛生物分别与成都所和北京所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和《资产收购协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天坛生物分别与成都所和北京所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和《资产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天坛生物与成都所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双方已经或

正在履行前述协议的条款。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成都所与天坛生物签署了《盈

利补偿协议》。 根据天坛生物出具的《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之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以及天职国际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天职京审字

［

２０１０

］

６４０－３

号），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天坛生物基于重大资产重组的

２００９

年度盈利预测利润数与天坛生物

２００９

年度实际实现的利润数之间除成都蓉生之外均不存在重大差异；

２００９

年度成都蓉生实现净利润

７

，

０８８．４６

万

元，较预测利润数（按

１５％

税率调整后）增加

４２．５０％

，较成都所承诺利润数（按

１５％

税率调整后）增加

３６．２７％

，均大幅

超出，实现了成都所对成都蓉生

２００９

年业绩的承诺。

另外，成都所和北京所对交易资产完整性合规性的承诺、所持天坛生物股份在

３６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的承诺以

及关于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等的承诺，正在按承诺内容履行相关义务。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资产过户后的相关后续事项主要为天坛生物向工商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手

续等相关事宜、根据《股权收购协议》的约定向成都所支付剩余现金对价，该等后续事项的履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能够得到有效执行，不存在无法履行的风险。

五、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重组实施过程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渤海证券作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出具了 《渤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

务顾问核查意见》，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天坛生物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批准、核准、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天坛生物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所涉及的目标资产之资产交割事宜已经办理

完毕，天坛生物已经合法取得目标资产的所有权，相关资产已依法办理完毕变更登记手续。

天坛生物已完成向成都所非公开发行

２１

，

８５１

，

４８５．００

股及向北京所发行

５

，

３６５

，

３８３．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在中国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股份登记的相关手续， 尚需向工商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

记手续。

六、公司法律顾问关于本次重组实施过程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法律顾问， 对本次交易

实施的有关事项进行专项核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出具了《关于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天坛生物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购买的股权和资产已过户至天坛生物名下，待本法律意见书中已披露的相关后续

事项办理完成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实施完毕。

第四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后公司的业务构成变化分析

本次交易前，公司主要的产品种类为疫苗和血液制品，其中疫苗制品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８０％

以上，是公司的主

要利润来源。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血液制品业务将得到大幅加强，将从根本上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为公司未

来业绩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

根据经天职国际审计的公司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合并财务报告以及基于此次拟购买的成都蓉生

９０％

股权和标的

土地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前进入公司假设的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备考合并财务报告，本公司业务结构因本次交易产

生变化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交易前

（

实现数
）

交易后
（

备考数
）

交易前
（

实现数
）

交易后
（

备考数
）

收入 比例 收入 比例 收入 比例 收入 比例
预防制品

（

疫苗
）

６０

，

２４３．２８ ８９．５５％ ６４

，

８７１．８２ ６７．７８％ ４３

，

３７９．３１ ８２．６８％ ４３

，

３７９．３１ ５６．７０％

血液制品
７

，

０２７．９０ １０．４５％ ３０

，

８４０．８９ ３２．２２％ ９

，

０８９．３７ １７．３２％ ３３

，

１２４．１５ ４３．３０％

主营业务收入
６７

，

２７１．１８ １００．００％ ９５

，

７１２．７１ １００．００％ ５２

，

４６８．６８ １００．００％ ７６

，

５０３．４６ １００．００％

项目 交易前
（

实现数
）

交易后
（

备考数
）

交易前
（

实现数
）

交易后
（

备考数
）

毛利 比例 毛利 比例 毛利 比例 毛利 比例
预防制品

（

疫苗
）

４２

，

２１６．０５ ９６．３３％ ４２

，

９３３．４２ ７１．０５％ ３０

，

６３０．８９ ９２．９６％ ３０

，

６３０．８９ ７０．０４％

血液制品
１

，

６０８．６６ ３．６７％ １７

，

４９３．４５ ２８．９５％ ２

，

３２１．２５ ７．０４％ １３

，

１０１．１７ ２９．９６％

主营业务毛利
４３

，

８２４．７１ １００．００％ ６０

，

４２６．８６ １００．００％ ３２

，

９５２．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４３

，

７３２．０６ １００．００％

由上表数据可以看出，预防制品和血液制品的收入贡献比由交易前的约

９

：

１

变为交易后的约

２

：

１

，毛利贡献比

也由交易前的约

２６

：

１

变为交易后的约

５

：

２

。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业务结构单一的现状将得到改变，血液制品

业务将成为公司另一主要利润来源，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二、本次交易后公司财务状况变化分析

根据经天职国际审计的公司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合并财务报告和基于此次拟购买的成都蓉生

９０％

股权和北京所

标的土地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前进入公司假设的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备考合并财务报告，对本次交易前后公司财务

状况的分析如下：

（一）本次交易对公司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

１

、对资产规模的影响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次交易前后公司资产总计对比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交易前
（

实现数
）

交易后
（

备考数
）

变化率
资产总计

１１９

，

６３２．８６ １８２

，

４４３．０６ ５２．５０％

股东权益合计
７５

，

６９７．４８ ７８

，

０４０．５６ ３．１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６６

，

４０８．３２ ６５

，

７６５．９１ －０．９７％

根据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规模有较大幅度提高。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

产总计由交易前的

１１９

，

６３２．８６

万元增至交易后的

１８２

，

４４３．０６

万元，增幅为

５２．５０％

。 本次收购成都蓉生

９０％

的股权

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在模拟合并时，成都蓉生以其账面价值并入公司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因存在成都蓉生

股权溢价，公司交易后的所有者权益较交易前略有减少。

２

、对资产负债结构的影响

（

１

）对流动资产结构的影响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次交易对公司流动资产结构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交易前
（

实现数
）

交易后
（

备考数
）

变化率
货币资金

１６

，

５００．７７ １７

，

４７２．２８ ５．８９％

应收账款
１０

，

５１２．１６ １２

，

７５１．１３ ２１．３０％

预付款项
６

，

７９３．６３ ７

，

９８１．４７ １７．４８％

存货
２６

，

６７６．０８ ４４

，

７７４．８７ ６７．８５％

流动资产合计
６０

，

９６７．１２ ８３

，

７２３．９２ ３７．３３％

根据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流动资产中存货增幅较大，增幅为

６７．８５％

。 增加的存货主要是成都蓉生的储备原料血浆、血液制品半成品和库存成品等，共计

１８

，

０９８．７８

万元，占流动

资产增加额的

７９．５３％

。

（

２

）对非流动资产结构的影响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次交易对公司非流动资产结构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交易前
（

实现数
）

交易后
（

备考数
）

变化率
长期股权投资

４

，

７６２．５３ ４

，

８２２．５３ １．２６％

固定资产
３２

，

８９３．３０ ６０

，

４７９．３９ ８３．８７％

无形资产
１

，

６３１．３５ １３

，

５８２．８９ ７３２．６２％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７

，

９９０．００ ７

，

９９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５８

，

６６５．７４ ９８

，

７１９．１４ ６８．２７％

根据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本次交易将对公司的非流动资产产生较大影响。 参考上表，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非流动资产项目交易后较交易前增加了

６８．２７％

， 主要是由于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增加所致。 其中固定资产增

幅为

８３．８７％

，主要为成都蓉生的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金额共计

２７

，

５８６．０９

万元；无形资产增幅为

７３２．６２％

，增加

部分为成都蓉生的无形资产（主要为土地使用权、血源采集网络）和北京所标的土地，其中仅北京所标的土地一项增

加无形资产

７

，

６９３．９６

万元。

（

３

）对负债结构的影响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次交易对公司负债结构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交易前
（

实现数
）

交易后
（

备考数
）

变化率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９

，

５００．００ ９６．６７％

应付账款
５９２．５０ １

，

９９４．６９ ２３６．６６％

预收款项
６

，

３５２．０３ ７

，

３１０．９４ １５．１０％

应付股利
－ １０

，

９０３．７７ －

其他应付款
３

，

６０５．９３ ２８

，

２４９．６６ ６８３．４２％

流动负债合计
２８

，

３１２．５３ ８２

，

２０９．１６ １９０．３６％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８．３３％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７

，

９９０．００ ７

，

９９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５

，

６２２．８４ ２２

，

１９３．３４ ４２．０６％

负债合计
４３

，

９３５．３７ １０４

，

４０２．５０ １３７．６３％

根据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对公司的负债产生较大影响。 参考上表，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

负债项目交易后较交易前增加了

６０

，

４６７．１３

万元，增幅为

１３７．６３％

，主要为流动负债项目增加了

５３

，

８９６．６３

万元，增幅为

１９０．３６％

， 占负债增加额的

８９．１３％

。 流动负债项目中其他应付款的增加主要由于将公司收购成都蓉生

３９％

股权的现金

２３

，

９６２．０８

万元计入“其他应付款”；应付股利的增加则主要是由于将成都蓉生归属于成都所的未分配利润

１０

，

９０３．７７

万

元计入“应付股利”，上述两项增加金额总计

３４

，

８６５．８５

万元，占流动负债增加额的

６４．６９％

，占负债增加额的

５７．６６％

。

总体来看，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负债增幅远高于资产增幅，且流动负债增幅高于流动资产增幅，会对公司的长

期偿债能力和短期流动性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但随着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核心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提高以及公

司下一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方案的实施，将会基本消除上述负面影响。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收入规模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对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和

２００８

年度收入规模和盈利能力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时间 项目 交易前
（

实现数
）

交易后
（

备考数
）

增长率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６８

，

２７０．０４ ９６

，

７７４．６６ ４１．７５％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２２

，

７３９．７９ ３０

，

４９４．９３ ３４．１０％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２３

，

１９８．９８ ３１

，

２２８．６２ ３４．６１％

净利润
（

万元
）

１９

，

５２８．０６ ２６

，

３９６．４３ ３５．１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

万元
）

１３

，

３３８．１７ １９

，

５５８．８４ ４６．６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７ ０．３８ ３９．１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７ ０．３８ ３９．１０％

综合毛利率
６４．８０％ ６２．９２％ －２．８９％

净资产收益率
－

摊薄
（

％

）

２０．０９ ２９．７４ ４８．０３％

２００７

年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５３

，

０５０．４７ ７７

，

１５７．０２ ４５．４４％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１８

，

３１０．０２ ２０

，

９３７．９８ １４．３５％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１７

，

９７７．０３ ２０

，

８１０．５２ １５．７６％

净利润
（

万元
）

１４

，

９３２．３９ １７

，

１９９．２２ １５．１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

万元
）

１０

，

４７０．２７ １２

，

５１４．７４ １９．５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１ ０．２４ １４．２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１ ０．２４ １４．２９％

综合毛利率
６２．３４％ ５６．９２％ －８．７０％

净资产收益率
－

摊薄
（

％

）

１６．４３ ２０．６０ ２５．３８％

根据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营业收入与净利润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参考上表，公司

２００８

年

实现营业收入由交易前的

６８

，

２７０．０４

万元增至交易后的

９６

，

７７４．６６

万元，增幅为

４１．７５％

；

２００８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由交易前的

１３

，

３３８．１７

万元增至交易后的

１９

，

５５８．８４

万元，增幅为

４６．６４％

；基本每股收益由交易前的

０．２７

元

／

股增至交易后的

０．３８

元

／

股，增幅为

３９．１０％

；净资产收益率（摊薄）由交易前的

２０．０９％

增至交易后的

２９．７４％

，

增幅为

４８．０３％

；综合毛利率变化不大。

２００７

年度公司合并财物报表与备考合并财务报表中， 上述收益及盈利指标变动幅度较小的主要原因是，

２００７

年成都蓉生由于生产线搬迁停工

５

个月，使其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低于其应有水平。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次交易对公司营业收入和盈利能力的改善较为显著。 本次交易能够大幅提升公司的

实力，增强公司竞争能力。 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交易对天坛生物的影响

１

、减少同业竞争，做强血液制品主业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成都蓉生

９０％

的股权，实现对成都蓉生的绝对控股，不仅可以减少公司与控股股

东中国生物在血液制品业务方面的同业竞争，而且由于成都蓉生拥有亚洲最大、生产工艺最先进的血液制品车间之

一，设计投浆能力达

８００

吨

／

年，生产规模在国内名列前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合并成都蓉生的年投浆总

量将达

４００

吨左右，一跃将成为国内投浆量最大的血液制品公司之一。 随着未来公司对血液制品业务的进一步做大

做强和优化整合，双方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将得到充分体现，持续盈利能力将大大提升，这也将从根本上提高公

司的核心竞争能力。

２

、规范公司运作，减少关联交易

公司近年向北京所收购、新建和改造的生产车间等自用生产经营房产均坐落于北京所标的土地上，目前公司通

过每年向北京所支付租赁费使用该部分土地。 由于国家政策要求“房地合一”导致公司该部分房产未能及时办理产权

证，监管部门要求公司予以解决。 公司通过本次交易收购北京所拥有的标的土地，解决了上述房产未能及时办理房产

证的问题，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收购北京所标的土地也将减少了公司与北京所之间的关联交易。

３

、改善业务结构，增强抗风险能力

本次交易前，天坛生物

８０％

的收入来自于竞争力较强的疫苗业务，血液制品生产规模和市场份额相对较小；本

次交易完成后，原有的依赖单一业务（疫苗制品业务）的盈利模式将会改变，血液制品业务将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

点，有利于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同时公司净资产总额以及利润水平也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从而

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可为公司未来业绩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

第五节备查文件
１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职京核字［

２０１０

］

１９６２

号《验资报告》。

２

、渤海证券出具的《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３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

４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变更

登记证明》。

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成都生物制品研究

所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０９０

号）。

６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豁免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要约收购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０９１

号）。

７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特此公告。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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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

600290

股票简称
：

华仪电气 编号
：

临
2010-047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会议召开情况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9

月

27

日在浙江省乐清市宁康西路

138

号综合楼二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副董

事长林建伟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股东和审议议案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出席股东情况如下：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09

人，代表股份

138,306,918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50.47%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1

人，代表股份

125,21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69%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108

人，代表股份

13,096,918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4.78%

。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及募集资金数量

的议案》；

因公司控股股东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认购部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为充分

保护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股东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在该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

1

）发行数量

同意

12,754,718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7.39%

；

反对

297,2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27%

；

弃权

45,0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34%

。

2

）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同意

12,753,818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7.38%

；

反对

289,2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21%

；

弃权

53,9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41%

。

3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同意

12,750,318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7.35%

；

反对

292,7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23%

；

弃权

53,9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42%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股东华仪集团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之认购协议之补充

协议的议案》；

同意

12,534,718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5.71%

；

反对

278,8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13%

；

弃权

283,4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2.16%

。

（因公司控股股东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认购部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充分

保护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关联股东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在该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

决）。

3

、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

同意

12,360,218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4.38%

；

反对

244,6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1.87%

；

弃权

492,1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3.75%

。

（因公司控股股东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认购部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充分

保护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关联股东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在该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

决）。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137,539,118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44%

；

反对

163,7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12%

；

弃权

604,1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44%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孙冲、徐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相关议案的

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

600551

证券简称
：

时代出版 公告编号
：

临
2010-040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有关合作意向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为促进公司的进一步发展，丰富经营业态，

9

月

27

日，公司与合作伙伴签署了一系列

有关影视剧的合作意向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

公司与北京紫太阳影视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紫太阳

"

） 签署拍摄电视剧《孩奴》

的合作意向书。

根据协议，公司依法取得《孩奴》原作品的电视剧剧本改编权，公司委托紫太阳全权负

责《孩奴》的策划、剧本改编拍摄及营销工作，公司负责投资。 《孩奴》共拍摄约

30

集（剪辑

后），拟商请冯小宁任总导演。冯小宁为国家一级导演，全国政协委员，现为中国电影集团公

司导演。

2.

公司与徐贵祥签署《红旗飘飘大别山》电视剧剧本编写合作意向书。

徐贵祥为空军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根据协议，《红旗飘飘大别山》剧本选题由

公司策划；公司提供策划思路，约请徐贵祥根据策划思路创作

30

集电视剧剧本；公司出资

买断该剧本的所有权，价格另议。

3 .

公司与刘醒龙签署授权《政治课》改编电视剧（电影）剧本合作意向书。

刘醒龙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政治课》为其最近推

出的一部长篇小说。根据协议，刘醒龙同意授权公司将《政治课》改编为电视剧（电影）剧本；

刘醒龙保证《政治课》为其原创，且拥有影视剧改编权出让权利；《政治课》影视剧改编权出

让费由双方另行商定；公司保证对《政治课》的改编忠于原著，对作品的重大实质性改变须

经刘醒龙同意；公司获得授权后，拥有电视剧（电影）剧本的著作权，可以自行投资拍摄，也

可出让拍摄权。

4．

公司与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

"

福建省文联

"

）、杨少衡签署授权《地下

党》图书专有出版权和影视剧改编权合作意向书。

杨少衡现任福建省文联副主席、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地下党》为杨少衡原创作品。

根据协议，福建省文联、杨少衡同意授权公司《地下党》的图书专有出版权和影视剧改编权；

福建省文联、杨少衡保证《地下党》为其原创作品，并保证其无任何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之出版内容；《地下党》的图书著作权稿费和影视剧改编权费用，由双方根据定稿作品的内

容篇幅再做商定；公司保证对《地下党》的改变忠于原著，对作品的重大实质性改变必须经

福建省文联、杨少衡同意；公司获得授权后，拥有《地下党》电视剧（电影）剧本的著作权，可

以自行投资拍摄，也可授予第三方以拍摄权。

5.

公司与天下霸唱签署授权《贼猫》改编电视剧（电影）剧本合作意向书。

天下霸唱所著《鬼吹灯》由公司文艺社出版，为超级畅销书，带动了盗墓题材的创作和

阅读热潮，《贼猫》由公司文艺社

2009

年出版。 根据协议，天下霸唱同意授权公司将《贼猫》

改编为电视剧（电影）剧本；天下霸唱保证《贼猫》为其原创，且拥有影视剧改编权出让权利，

本协议生效后，天下霸唱不得对《贼猫》进行再授权；《贼猫》影视剧改编权出让费由双方另

行商定；公司保证对《贼猫》的改编必须忠于原著；公司获得授权后，拥有电视剧（电影）剧本

的著作权，可以自行投资拍摄，也可出让拍摄权。

6.

公司与季宇签署《东方开埠》电视剧剧本编写合作意向书。

季宇现为安徽省文联主席和安徽省作协主席。 根据协议，《东方开埠》剧本选题由公司

策划；公司提供策划思路，约请季宇根据策划思路创作约

30

集电视剧剧本；公司出资买断

该剧本的所有权，价格另议；季宇拥有该剧本的永久署名权，支配权归公司所有。

7．

公司与郭明辉签署授权《坚守》、《老板娘》改编电视剧（电影）剧本合作意向书。

郭明辉为安徽文学院首届签约作家，其作品《坚守》即将由公司文艺社出版、《老板娘》

由公司文艺社

2009

年出版。 根据协议，郭明辉同意授权公司将《坚守》、《老板娘》改编为电

视剧（电影）剧本；郭明辉保证《坚守》、《老板娘》为其原创，且拥有影视剧改编权出让权利；

《坚守》、《老板娘》影视剧改编权出让费由双方另行商定；公司保证对《坚守》、《老板娘》的改

编忠于原著；公司获得授权后，拥有电视剧（电影）剧本的著作权，可以自行投资拍摄，也可

出让拍摄权。

8．

公司与江泓签署《张家四姐妹》电视剧剧本编写合作意向书。

江泓为安徽电视台公共频道主编，主任记者，法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根据协

议，《张家四姐妹》剧本选题由公司策划；公司提供策划思路，约请江泓根据策划思路创作

30

集电视剧剧本；公司出资买断该剧本的所有权，价格另议；江泓拥有该剧本的永久署名

权，支配权归公司所有。

9．

公司与潘军签署聘请特约顾问合作意向书。

潘军现为安徽省文联文学院专业作家。 根据协议，公司聘请潘军为公司影视项目特约

顾问；经公司认可后，双方将对公司拟拍或拟改编的有关影视作品进行共同策划，具体项目

由双方商定后再进行操作；公司应对由潘军参与策划或担任顾问的项目付酬，具体数目由

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商定；潘军可根据影视剧市场的有关信息和有关剧本、计划方案提出专

家意见，一经采纳或参考，公司也将视具体情况付酬或进行奖励。

上述合作协议如有实质性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7

日


